一、总体要求
[bookmark: _GoBack]（一）打印耗材：提供我院所有在使用的打印设备耗材；所有提供的耗材均为我院目录中指定的原厂全新、合格产品，无次品、水货、假货；医院提供耗材采购目录，商家严格按照目录的品牌、型号、规格进行报价。
（二）负责现场维修、维护我院现有打印设备出现的各类故障；维修配件更换费用由医院承担。
（三）驻场服务：人员驻场二人，提供7*24小时服务，负责配送、更换耗材、打印机故障维护。
（四）按月结算：次月结算上月耗材费用。
（五）履约保障：次月结算时扣除5%的耗材质量保证金，在无任何耗材质量和服务问题的情况下，保证金隔月支付。
二、补充说明
（一）外包商家按我院2016年6月到2017年5月使用打印设备耗材的种类及数量作为报价基础，按单价和总体价格报送竞标。医院参考所报品牌规格、质量和相应市场价格差综合评估，以总价、服务保障质量综合评分进行评选。承包期为3年，承包合同每年一签。续签时，任何一方发现有部分价格变动，参照当时市场最低价的前提下，双方协商执行，如双方未达成一致，可终止合同，医院另行必选。如医院新增打印机型号类型，需增加耗材的种类，需要重新由医院组织调价、谈价后报院领导同意后才能纳入日常配送目录。
（二）信息中心负责监督管理商家的耗材质量、配送、维护维修服务，包括打印机设备耗材符合要求、耗材入库出库监管、配送服务响应等合同约定详细条款。信息中心派专人监管汇总每日全院打印耗材的使用情况，每月出具全院打印耗材的汇总清单。并根据合同条款，因为商家无法满足甲方要求（服务、耗材、维修），甲方可单方面终止合同。终止合同时甲方应按支付条款支付终止合同时的款项，乙方已入库的打印耗材归甲方所有，商家当月和上月履约保障金不支付。商家签订合同提供服务开始前3个月为试用期，若存在严重质量问题及服务无法满足需要时，可终止该合同，并重新比选。在合同期内，乙方不得以打印耗材市场价格波动较大为由，不提供或者不及时提供产品和服务。
（三）信息中心发现外包商家提供有次品、残品时，每次按配送耗材价值的2倍扣除质量保证金。如果连续发现5次及以上同类情况，医院有权终止合同，并停止支付货款。
（四）商家驻派2名工作人员到院，提供7*24小时服务，无节假日，负责打印耗材的配送及打印设备的维护。
（五）信息中心提供耗材库房和办公工位，供备用耗材的存放和驻场人员的办公。
（六）商家按我院提供耗材目录里面的品牌、型号进行报价，不接受其他耗材品牌的报价。
（七）耗材报价和服务费分开报价，耗材报价不能包含人工服务费用。
（八）商家在保证合理利润的情况，禁止虚高报价或者恶性低价报价。此次报价的总价和最后成交的价格浮动不能超过10%。
本要求请商家认证阅读，并在呈报价格单、方案中，将次要求签字盖章，一并密封提交。

